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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省

投”）持有本公司 86,418,50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本次青海省投解除

质押的股份为74,265,241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85.94%，占公司总股本的25.77%。

解除质押后，青海省投剩余质押股份数量为 12,153,266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4.06%，占公司总股本的 4.22%。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青海省投于2017

年将其持有的公司74,265,241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根据《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七家企业重整计划》及《留债协议》

安排，该部分质押股份的质权人变更为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债务履行期限变

更为8年（从2021年12月25日至2029年12月26日止）（详见公司临2022—042号公告）。

2026年3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

押登记通知》，上述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青海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74,265,241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5.9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77%

解除质押时间 2026 年 3 月 17 日

持股数量 86,418,507 股

持股比例 29.9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2,153,266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4.0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22%



本次青海省投解除质押的股份将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决定是否用于后续质押

融资。公司将持续关注青海省投股份质押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9日


